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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

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

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即将全面开展，为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

进行，现将后期工作重点安排如下：

一、试卷的分装

（一）任课教师分装试卷时应分工明确、责任到人，确保袋

内试卷与袋面标签上所列信息吻合（建议在应考学生人数的基础

上多装 10%-20%试卷），试卷袋内装入考生签到表和《考场情况记

录表》（官网下载）。分装完成后，分装人须逐一检查并签名确

认无误后使用试卷密封条密封试卷袋。

（二）此项工作的完成时间：考前一周。

二、试卷的收发

（一）第 19 周各学院专业课程试卷的收发

1.具体工作由各学院教学秘书统筹安排。

2.收、发卷地点由各学院教学秘书告知（通知时切勿遗漏其

他学院借用的监考教师）。

3.要求监考教师做好学生签名和考场情况记载工作。

（二）19 周统考公共课程试卷的收发

1.收、发卷地点：1212 教室（由副监考考前领卷、主监考考

后回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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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机考试课程的考场情况记录表等资料将提前发给各机房

管理员，副监考员无须领取，直接前往指定地点监考。机房监考

人员须加强收卷环节，确保试卷提交成功。

3.要求监考教师做好学生签名和考场情况记载工作。

注意：如发现试卷有问题，请及时与考务工作人员联系。

公共课联系人：徐艳云（企业微信查看联系电话）

专业课联系人：各学院教学秘书

三、监考与巡考（考试期间校车早、晚发车时间照常）

（一）监考人员岗位职责要求及注意事项

监考人员和巡考人员工作期间必须佩戴工作牌，请提前在教

师所属部门领取。

1．考试前

主监考员职责：负责考场的组织和监控。主监考员须按照考

表安排提前 15 分钟到达考场；引导学生有序入座；督促学生将必

备文具以外的其他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；宣读《广州科技职业技术

大学考试管理制度》（广科大教〔2024〕33 号）第三十一条考场

规则，并摘其重点内容写在黑板上。

本学期每个考场安排的学生人数较多，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

公平、公正的考试环境，主监考员在开考前务必严格把控考场局

面，以保障整场考试秩序井然。监考教师要求学生将禁止带入的

物品放到指定位置集中存放，考试结束前提醒学生将各自物品带

走。

副监考员职责：提前 15 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；将考试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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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（试卷袋上列示的考试课程、考试时间、应考班级等信息）写

在黑板上；检查学生证件，证件不齐者不得参加考试；组织学生

签名。

2．考试中

监考人员应集中精力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不得在考场内看书、

阅卷或做其它与监考无关的事情。学生迟到 15 分钟及以上，不准

其进入考场（若考生首次进入考场时因证件缺少离场补全证件，

二次返回考场的时间超出规定入场时间 15 分钟，仍将被禁止参加

当次考试，且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），开考后半小时方可交卷。

请考前提醒学生考试期间不得去洗手间。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，监

考教师应提醒学生掌握时间，并填写《考场情况记录表》及试卷

袋上所有内容，并签名。考试过程中若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，应

立即令其终止答题，宣布试卷作废，现场收集好证据，在试卷及

答题卡首页左上角注明“违纪”或“作弊”，并由监考教师和违

纪学生确认签字。同时在《考场情况记录表》上做详细记载，并

让违纪学生签名确认，学生拒不签字的，考场记录上应注明“考

生拒签”，并由监考教师签字。违纪和作弊行为的界定，具体见

《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考试管理制度》（广科大教〔2024〕33

号）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条规定。

3．考试结束

组织学生离场：考试时间终了，应令学生立即停止答卷，主

监考维持考场秩序，副监考收集试卷，经清点无误后方可组织学

生离场（机考学生需经监考教师确认试卷提交成功后方可离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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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试卷：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将试卷和答题纸按学生

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开进行整理（如果学生学号因为转专业原

因顺序乱，可按照签到表序号顺序整理）。已整理好的答题纸、

一份样卷和《考生签名表》放入试卷袋内，交收卷负责人，并予

以登记。试卷和《考场情况记录表》单独递交收卷负责人。如没

有试卷和答题纸需分开整理，保证所交试卷袋内装有答卷、样卷

及考生签名表。如果考场没有多余的空白试卷作为样卷，请务必

在试卷袋封面的考场情况记录处写明：缺少样卷，后期由任课教

师自行补充样卷存档。（注意：所收试卷、答题纸份数须与实考

人数、签到人数一致，如出现试卷、答题纸漏收、错收或不按要

求整理，经查实后，学校将严肃处理。）

4．注意事项

（1）请监考人员自备饮用水和黑色签字笔；

（2）不得出现无故缺勤或私自调换监考等情况；

（3）避免出现考试过程中脱岗、串岗等违纪现象；

（4）不允许委托他人代其领、交卷。

（二）巡考人员岗位职责要求

巡考人员须按院（部）巡考安排提前 10 分钟到达巡考区域，

严格按有关规定履行工作职责，并认真填写《巡考情况记录表》

（官网下载），于当场考试结束后交本部门教学秘书备查。

四、阅卷、评分、成绩录入与分析

此项工作要求在考试结束三天内完成。每场考试结束后，各

院（部）教学秘书应及时前往教务处领取已考试卷，由各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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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教师阅卷。凡使用同一试卷多人授课的课程，各教学单位应统

一时间、地点，采用“分题负责，流水阅卷”的形式集中阅卷，确

保阅卷的公平、公正。要避免在阅卷过程中发生试卷遗失现象，答

题纸（试卷）数量应与收回试卷数量、考生签到数量一致，否则要

及时向所在单位相关领导报告并查找追回。

（一）试卷评阅

1.阅卷评分阶段

阅卷教师将试卷分行政班级按学号顺序整理，严格按照参考

答案和评分细则，一律用红色签字笔按正记分方式评阅试卷。在

每个试题得分栏内写明其得分分数；每个大题中的若干小题，都要

写明得分分数；各小题分数之和要与对应的大题分数相等；各大题

分数之和要与卷面总分数相等；如分数有涂改，更改人要在涂改处

签名。

要求每道题都要评判，评分应客观公正，给分准确，宽严适

当、前后一致。判断题、选择题等客观题型评判后将大题总分填

入记分栏内，主观题应按答题要点或解题步骤先给小分，再汇总

出大题得分。对于学生提交的作品、作业、论文、调查报告等要

认真批阅，切勿随意给分。

2.总分阶段

此环节要求阅卷教师细心、认真。若发现总分计算错误，应

及时更正，并在更正处签名确认。总分完毕后，阅卷教师需在第

一张试卷的“评卷人”栏内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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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复查验收阶段

该阶段由各教研室主任安排完成。要对已阅试卷进行全面复

查，包括有无错评、漏评，有无总分计算错误等差错，复查完毕

后在第一张试卷的“复核人”栏内签名。

第 20 周，教务处、督导办将组织专人对已阅试卷进行抽查，

并及时通报抽查结果。

（二）试卷分析

试卷评阅完毕后，任课教师应认真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分析

总结（《考试质量分析表》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可导出），并提出

今后教学的改进意见。

（三）试卷装订、教学资料存档

试卷需按以下要求和顺序装订成册。装订顺序如下：

1.学生签到表

2.成绩报告单

3.考试质量分析表

4.学生平时成绩、考勤记录簿

5.试卷评分细则及标准答案

6.试卷空白样卷

7.已评阅的试卷（按学生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整理）

以上资料一并装入档案袋，并附上目录（《期末考试存档资

料目录》官网下载）。

（四）成绩录入

课程考核成绩由各任课教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注意事项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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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1．所有课程成绩不得留有空白。平时成绩必须按实际情况录

入，不得因学生申请缓考而录 0 分。无故缺考和作弊学生，在特

殊成绩标识栏内选“缺考”或“舞弊”。学生因缺课超过 1/3 取

消期末考试的，登记为“缺课 1/3”。学生因课程的实训、实验环

节总评不及格者而取消期末考试的，登记为“取消考试”。凡不

按此要求操作的教师，由教务处后期汇总后向其所在部门通报。

2．已办理缓考手续并在教务处备案的学生，由教务处录入“缓

考”标识，任课教师需按学生实际情况录入平时分。

3．在成绩录入过程中，若出现无法录入等问题，请及时与教

务处徐艳云老师联系。

4．成绩提交后发现录入有误，由任课教师填写《考试成绩修

改申请表》（官网下载），附上核实证明材料，经领导审签后，

交教务处徐艳云老师修改并存档。

5.成绩录入完毕，开放给学生查询后再申请修改成绩的一律

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成绩录入完毕后，任课教师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打印《学生成

绩报告单》和《试卷质量分析表》各一份，由任课教师和教研室

主任签名确认后交教学秘书存档。

本学期期末，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对以上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

随机抽查。抽查结果由教务处收集、整理后，及时向各教学单位

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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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认真落实通知精神，切实做好教师培训和学生考前

动员、教育等工作。希望各部门紧密合作、齐心协力，以确保本

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圆满完成。

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
